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热点新闻

严查：我省集中整治运输企业
会上，交警总队总队长张益民介绍说，2011年以来，全国已发生8起一

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道路交通事故，而最能让人警醒的是，其中7起事故
是营运车辆造成的。

特别是今年3月中旬以来，短短6天时间里，全国接连发生了4起涉及
营运车辆、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交通事故。

而在我省，1月11日，许平南高速公路发生的客车交通事故，造成16人
死亡。

为应对这种局面，他提出三个对策：一、发生事故后，严厉追究责任人的
责任，比如，终身禁驾、追究其刑事责任等；二、交管部门加大路面管控力度；
三、狠抓源头，追究运输企业的主体责任。

从今年2月以来，全省开展客车超速、超员及农用车违法载人等严重交
通违法行为的集中整治行动。

成果：清理违法营运车辆27581台次
在这次集中行动中，省交警总队组成6个工作组，分赴全省18个省辖市

明察暗访，共清理排查客运企业924家，排查客运车辆116436台，客运驾驶
人127863名，38家客运企业被追究主体责任，39名客运企业主要负责人、主
管安全负责人、安全员因监管不力受到依法处理。

经查，部分客运企业的GPS监控形同虚设，客运车辆超员超速，农用车
违法载人现象非常普遍，而不少客运场站的安全制度也落实不到位；排查
中，省交警总队共清查出违法营运车辆27581台次，违法驾驶人25020人次。

处罚：最高5000元罚款，严重的还要“禁止上路”
张益民说，在充分掌握违法底数、违法时间、地点、情节等证据的基础

上，全省交警部门按照总队的要求，依据法律规定，严格落实对客运企业主
体责任的处罚规定。

对公路客运车辆载客超过额定乘员的，经处罚不改，对运输企业直接负
责的主管人员处以 2000~5000元的罚款；对 6个月内发生两次以上特大交
通事故负有主要责任或者全部责任的专业运输单位，责令其消除安全隐患，
未消除安全隐患的机动车，禁止上道路行驶。对不符合安全营运条件、存在
安全隐患的，通报交通部门责令停业整顿。

今后，对置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于不顾的严重交通违法驾驶人，对漠视安
全管理、失职渎职的运输企业负责人，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并追究
责任。

▶开封市恒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尉氏分公
司

▶洛阳市第一汽车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二十一分公司

▶洛阳市第一汽车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汝阳分公司

▶伊川县公共交通有限公司
▶平顶山平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七分公司
▶舞钢市宏顺汽车运输公司
▶平顶山平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十一分

公司
▶汝州市远通道路运输有限公司
▶鲁山县华通运输有限公司
▶叶县鸿宇运输有限公司
▶平顶山平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客运二

分公司
▶河南万里集团登封市通达运输有限公司
▶巩义市隆源城乡客运有限公司
▶巩义金象运输有限责任公司
▶鹤壁市远通汽车运输（集团）有限

公司客运五分公司
▶淇县安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
▶焦作市交通运输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▶温县太极运输有限公司
▶沁阳市盛达城乡公交有限公司
▶沁阳市汽车运输有限公司
▶武陟县安达客运有限公司
▶武陟县胜利公交客运有限公司

▶濮阳市汽车运输公司
▶漯河宏运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
▶夏邑东方公交客运有限公司
▶夏邑县通达城乡客运有限公司
▶宁陵县九州道路运输服务有限公司
▶商丘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睢县分公司
▶商丘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十一公司

▶商丘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六公司
▶汝南县安捷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
▶确山县腾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
▶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客运内乡分公司
▶唐河县第一汽车运输公司
▶镇平县晟锐公交汽车有限责任公司
▶济源环球运输有限公司
▶济源市东方汽车运输有限公司
▶济源市锦博客运有限公司

38家多次严重交通违法企业名单

今年我国8起特大道路交通事故中故中7起为营运车辆所致

我省集中整治运输企业GPS形同虚设
超员超载
多次严重交通违法

看清这38家
客运企业名称

“前段时间我们曝光了100名被终身禁驾者的名单，这
次我们将用足法律手段，从源头上治理交通违法行为。”昨
日上午，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对38家多次严
重交通违法企业名单进行公布，此举，在我省交通管理历史
上尚属首次。

晚报记者 张玉东 实习生 靳丽洋 通讯员 朱晓彤

触犯哪些规定，
企业直接负责人将
受连带责任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
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七章第九十
二条规定：

“公路客运车辆载客超过
额定乘员的，处200元以上500
元以下罚款；超过额定乘员20%
或者违反规定载货的，处500元
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。

“货运机动车超过核定载
质量的，处200元以上500元以
下罚款；超过核定载质量30%或
者违反规定载客的，处500元以
上2000元以下罚款。

“有前两款行为的，由公安
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机动车
至违法状态消除。

“运输单位的车辆有本条
第一款、第二款规定的情形，经
处罚不改的，对直接负责的主
管人员处 2000 元以上 5000 元
以下罚款。”

“重拳”还将继续
“运输企业不能只顾经济效

益，不顾他人生命安全。”张益民
说，如此大规模地追究客运企业的
主体责任，如此力度对客运企业进
行依法处理，在我省交通管理历史
上是前所未有的。

今后，他们还将加强与交通运
输部门的合作，对多次严重违法的
客运车辆和驾驶人，公安交警部门
除依法对其处罚外，还将有关情况
通报给交通运输部门，取消其客运
线路和营运资格。

对发生的每一起重特大道路
交通事故，都要对各个管理环节开
展责任倒查，对失职渎职人员，坚
决依法追究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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